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桦川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
2016年我局结合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围绕强化宗旨意识，提升服务效能的目标，进一步公开办事指南，服务流程，行政行为规范，依法行政水平有效提高，工作作风明显好转，服务对象满意度大幅度提升，现将一年来政务公开报告如下：
一、强化领导，建立分工协作机制
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责任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，由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分管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担任成员，统筹协调推进，由局办公室牵头，为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。
二、信息公开的基本情况
（一）遵循公开、公平、便民的原则，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。以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之外的信息，都如实及时公开。对应公开的事项，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，通过政府网站及时公开，努力提高工作的透明度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的服务作用。
（二）完善制度，增强公开意识。我局根据信息公开管理规定，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，明确公开信息的范围及内容，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建设，规范办事程序，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到有据可依、有章可循，较好地保障了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（三）严格进行保密审查。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，严格坚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工作程序，建立健全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。落实专人负责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保密检查，以及不予公开信息的审查工作。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进行认真审查。
三、主动公开信息的情况  
2016年，我局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通过县人民政府网站、“人社局”微信平台，市人社局网站等方式进行了公开。
四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
（一）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数量：2016年度，我局未接到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。
（二）“不予公开”的政府信息主要为应保密的信息和本局内部涉密文件信息。
五、涉及收费及减免情况的情况
目前我局没有收费项目，因此没有公开收费情况。
 
六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诉讼的情况
2016年度全局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诉讼的案件。
七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情况
2016年,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上级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。一是信息公开工作宣传力度不够，对公开的目的意义认识还不够到位，须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还不能完全做到及时公开。二是信息公开载体有待进一步拓宽，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2017年,我局将采取以下改进措施推进工作：一是根据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不断提高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水平。二是进一步健全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，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保障措施，做好局信息员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工作，通过提高人员素质，来提高信息工作质量。

